
年迈的王某夫妇2010年从四
川来北京照看孙子 ，2014年儿子
去世， 儿媳拿出儿子生前留下的
10万元请她们回去， 不想离开孙
儿的王某夫妇来到司法所咨询。

王某夫妇均已年过六旬 ，育
有一儿一女，儿子上了大学。 2010
年， 王某夫妇来北京投奔已在北
京安家的儿子和儿媳， 同儿子一
家一起生活，帮忙照看孙子。

三代人其乐融融， 日子幸福
美满。 怎奈天不遂人愿，2014年2
月，随着儿子病故，一切都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

“儿子去世后，儿媳的心情变
得非常糟糕。 ”王某说，后来为管
教孙子的问题， 他们与儿媳之间
的矛盾越来越深。 “她竟然想赶我
们回老家，我们走了，谁来看管孙
子？我们走了，谁来赡养我们？”王
某说。

儿媳觉得， 她与公婆的矛盾
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给老人
10万块钱， 让他们回去自己过生
活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了解情况后， 司法所工作人
员指出， 按照 《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和《婚姻法》规定，赡养人的范

围只包括老年人的婚生子女、非
婚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
继子女以及有负担能力的孙子
女、外孙子女，不包括儿媳、女婿，
即法律并未规定儿媳对公婆、女
婿对岳父母负有赡养义务。

其次， 赡养人的配偶不是法
定的赡养人。 虽然法律规定赡养
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
养义务， 但协助的义务不是赡养
义务， 且此规定只适用于夫妇关
系存续期间。 若赡养人同其配偶
解除婚姻关系，或者赡养人死亡，
那么， 配偶一方协助赡养的义务

便自动解除。
就孩子监护一事， 因儿媳是

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爷爷奶奶没
有替儿子监管的权力和义务。 司
法所工作人员建议王某夫妇，如
果想和儿媳及孩子一起生活，就
要和儿媳搞好关系， 征得儿媳的
同意后方可继续一起生活。

经过一番思索， 王某夫妇明
白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合法。
为了孙子，他们决定忍下去，缓和
与儿媳的关系。 实在坚持不下去
了，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作者单位昌平区司法局）

儿子不在了，儿媳对公婆有赡养义务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咨询公司员工 吴天海 回答：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鲁晶晶

原单位三年没缴社保，能算工龄吗？

大学生暑期打工无合同
可否索要双倍工资差额

编辑同志：
我们 7人都是大三学生 ，

为进行社会实践， 长长见识 ，
也为增加些收入， 用于助学 ，
今年6月底便根据网络招聘广
告， 来到一家公司打为期两个
月的暑期工。 到公司后， 我们
曾经多次提出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可公司一再拒绝， 甚至明
确表示求职者大有人在， 我们
爱干不干， 不满意可以走人。

请问 ： 如果公司固执己
见， 我们日后能否索要未签劳
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读者： 郭慕容等7人

郭慕容等读者：
尽管公司拒绝与你们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但你们日后却
无权向公司索要没有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一方面， 打 “暑期工” 的
大学生， 不属于劳动法律、 法
规所调整的对象。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
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其中界定的双方主
体只限于 “用人单位” 和 “劳
动者”。 也就是说 ， 如果一方
不属于劳动者， 则不能适用该
规定。

所谓劳动者， 是指达到法
定年龄， 具有劳动能力， 以从
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 依据法律或合同
的规定， 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
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
然人。

而你们作为大学生 “暑期
工”， 只是利用暑期进行社会
实践， 给自己一个锻炼和学习
的机会， 长长见识， 即使有挣
钱的目的， 也只是补贴、 解决
短期的 、 少量的 、 有限的学
费、 生活费， 即助学， 并不是
以此获得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
来源， 更不是以此作为谋生手
段， 事实上也根本无法达到和
无从保障。

这就是说， 由于你们并不
符合劳动者的构成要件， 自然
不能享有劳动法律、 法规所规
定的相关权利。

另一方面， 公司对你们可
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
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条
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
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 未建
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
合同。” 就其中的 “利用业余
时间勤工助学”， 可以从两方
面作出解释： 一是勤工助学是
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 如假
期、 周末及课余等； 二是在校
学习是主要的， 勤工助学是次
要的 ， “勤工 ” 的目的在于
“助学”， 而不在于就业。

鉴于你们利用暑期打工 ，
只是属于参加短期劳动或提供
不定期劳务， 并不是以就业为
目的，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勤工
助学， 即由于不能认为你们与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决定
了因为你们无权强求与公司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且你们的要
求也不能得到法律的 支 持 ，
自然不能要求公司支付没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二倍的
工资 ”。

（颜梅生）

□马延景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实习生 吴嘉莉

老板向司机讨钱反“跌”进去1.2万
这方要求赔偿损失2.9万， 那方讨要工资1.2万， 因没签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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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岁的张先生， 在刘女士
经营的个体运输户当了两个月的
大货车司机后自行离职。 由于工
作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
书面约定实习工资等， 张先生离
职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并先后
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其中，张先
生要求刘女士支付工资12000元；
刘女士则要求张先生赔偿工作期
间因丢失货物、 修车损失等共计
29400元。

仲裁裁决后， 刘女士不服起
诉至密云法院。 法院审理后根据
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 判决刘女
士支付张先生工资12000元；张先
生支付刘女士丢失货物损失160
元。 现在，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 发
2015年5月5日， 张先生入职

刘女士经营的个体运输户任大货
车司机。当年7月5日，张先生自行
离职。

2015年7月21日，刘女士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张先生赔偿
饲料丢失、 淋雨损失及货物倾斜
造成的货物及车辆损失等共计
29000余元。

刘女士申请仲裁两周后，张
先生也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
求刘女士支付其两个月的工资
12000元。密云区仲裁委开庭审理

本案后， 裁决刘女士支付张先生
工资12000元，并驳回其请求。 刘
女士不服裁决，起诉至密云法院。

起 诉
庭审中，刘女士诉称，张先生

于2015年5月5日到其运输户任司
机，实习期月工资为3000元，过了
实习期后每月6000元。 2015年7月
5日凌晨，在运货途中，张先生转
弯时因车速过快， 造成货物及车
辆护栏损坏。当日，张先生自行离职。

刘女士称，此次出车，其向张
先生及同车另一司机支付了1500
元的出车费， 张先生还代收了客
户给付的运费2500元。 为解决货
物及车辆损失事宜， 其多次找张
先生协商，张先生同意将2个月的
工资9000元抵偿。 故请求法院判
令其无需支付张先生12000元，同
时判决张先生赔偿车辆损失、货
物损失、车辆停运损失、不当得利
共计15000余元。

为证实自己所述属实， 刘女
士提供了录音、照片、汽车维修单
据以及张先生同车司机的证言。

然而，张先生在质证过程中，
对刘女士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
可， 还要求为刘女士作证的同车
司机当庭作证。 而刘女士表示证
人可以出庭， 但法庭安排第二次
开庭时，这位证人始终未出现。

在法庭上， 张先生认可其工
作时间为2015年5月5日到2015年
7月5日，但称其月工资是6000元，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未约定实
习期，因此，要求刘女士支付两个
月工资12000元，不同意刘女士的
诉讼请求。

张先生承认其丢失过一袋价
值160元的饲料，但强调不是刘女
士诉称的丢失1045元的饲料。

判 决
密云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
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
题产生争议时， 在两年保存期间
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 刘女士及张先生均
认可第二个月的工资为6000元 ，
法院对此予以采信。 对于第一个
月的工资，刘女士主张3000元，张
先生主张6000元， 但因刘女士未
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 故法院
采信张先生的主张。

法院认为，按法律规定，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
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庭审中， 刘女士称因张先生
开车速度过快造成货物及车辆损
坏， 并提供了张先生同车司机的
证言，但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法院
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另外， 刘女士要求张先生返
还不当得利4000元， 法院认为此
项诉求属于另一法律关系， 不属
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可另行解
决，本案不予涉及。

刘女士主张张先生丢失1045
元饲料， 但未提交相关证据。 对
此， 张先生承认曾丢失过一袋价
值160元的饲料，并给刘女士打了
欠条， 故刘女士要求张先生赔偿
1045元的请求， 除张先生自认的
160元外，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刘女士在诉讼中，还要
求张先生赔偿其车辆停运损失
3000元。 而刘女士在劳动仲裁阶
段未提出此项请求。为此，法院指
出，按照法律规定，劳动争议发生
后， 当事人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
于刘女士的此项诉求未经过仲裁
裁决，现直接诉至法院，不符合法
定程序，法院不予涉及。

最终， 密云法院判决刘女士
支付张先生工资12000元；张先生
支付刘女士饲料损失160元；驳回
刘女士其他诉讼请求。

咨询公司员工 吴天海：今年
5月初，我入职到目前供职的咨询
公司工作。近日我申请休年假，单
位称我入职不足一年没有带薪年
休假。我翻阅了《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 其中第二条规定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
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
受带薪年休假。同时，该条例第三
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
满10年的，可休年休假5天。 因之
前我曾在其他公司工作过三年，
当时未签劳动合同， 所以该公司
给我出具了连续工作三年的证
明， 但咨询公司说那三年我没有
社保缴费记录， 对原单位的证明
他们无法辨别真假， 所以不能算

工龄， 并说我只有在本单位入职
一年后才能享受年休假。请问：单
位的说法对吗？

鲁晶晶：你好，咨询公司的做
法确有不妥。

从您的介绍来看， 若您所述
属实，那么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中第三条“职工连
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 享受带
薪年休假”的规定，您今年可以享
受带薪年休假。但现在的问题是：
您得证明自己已连续工作1年以
上。从实践来看，能证明这一点的
最简单方法就是提交社保缴费记
录，而原单位未给您缴费，仅凭一
纸证明， 咨询公司不认可其效力
也是可以理解的 （类似托亲戚朋
友或者花点钱办个假证明的情况

发生过 )。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呢？

个人建议： 一是到原单位开
具至少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考勤
记录、工作记录、工资条，到银行
开具工资卡转账清单， 到税务部
门开具个人所得税缴费记录。 如
果您当时的工资没有达到个人所
得税缴费标准， 又是以现金形式
发放工资且没有工资条和工作记
录，那么考勤记录肯定是会有的，
可请原单位开具并加盖公章；二
是法律目前并未规定必须以社保
缴费记录来证明工龄， 所以您可
持原单位开具并加盖公章的工作
年限证明、考勤记录，与现在供职
的咨询公司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
可向工会或者劳动仲裁部门申请

维权。
至于今年您能休几天年假，

依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第5条“职工新进用人单位
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当
年度年休假天数， 按照在本单位
剩余日历折算确定， 折算后不足
一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规
定来进行计算， 共折算方式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
365天）× 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
的年休假天数。

□张兆伟 杜晓婧


